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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區公車營運與服務品質督導及評鑑委員會 

111年第2次會議紀錄 

時間：111年5月19日9時30分 

地點：視訊會議 

主席：陳學台召集人 紀錄：陳尹榕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確認111年第1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洽悉。 

貳、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    由：審查111年第1期臺北市市區公車營運服務指標評鑑報

告（初稿）及307路單一路線評鑑報告（初稿）。 

藍武王委員 

1. 報告第6-3頁第一段內容有誤，請修正。 

2. 恭喜大有巴士、皇家客運、指南客運及東南客運明顯

進步，請繼續保持。 

1. 報告書第5-21頁圖名建議修正為「近3期…」。 

黃玲瓏委員 

2. 報告書第1-3頁建議可增加110年載客人數等資料。 

3. 報告書第1-13頁表格建議可簡化呈現，另「未依規定

服務特殊需求乘客指標」D3及「改善行動指標」E7建

議修正較為適當之名稱。 

4. 報告書第1-24頁行車肇事率修正內容呈現順序與第4-

24頁及 A-18頁都不一致，建議可調整一致較好閱讀。 

5. 報告書第2-11頁權重表中，建議在 E4和 E5之間加上總

權重為100%之欄位。 

6. 報告書第3-2頁倒數第三行時間有誤，請修正。另民眾

反映內容亦有包含表揚，建議將「民眾申訴案件」修

正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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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議修正報告書第5-21頁圖表名稱，另請重新檢視圖

5.2.2至5.2.11呈現方式並加以調整。 

8. 報告書附錄七文字部分有遮蔽未呈現，請調整，另 A-

20頁表格內容有缺，請一併修正。 

9. 報告書第6-1頁結論部分請再精簡內容，第6-12頁針對

其他國家之狀況儘可能更新。 

張玉君委員 

報告書第5-5頁已針對各業者詳細的寫出各項指標情況，

建議公運處可要求各業者提出檢討報告。 

邱子軒委員 

1. 報告書中其他縣市評鑑辦理狀況比較中，有部分資訊

較舊，請更新，如無法更新請參照第1-5頁新竹市評鑑

表備註加以說明。 

2. 307路單一路線評鑑報告第2-36頁中，表2.2.6「拒載老

殘」文字建議修正為「拒載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吳繼虹委員 

報告書第6-9頁評鑑單位有提出對各業者之改善建議，

大部分項目都是和行車安全有關，凸顯各業者之共同

問題。 

余偉斌委員 

1. 聯管的月報資料主要是用來辦理公車評鑑，如評鑑單

位如要做進一步的分析提供給交通局或公運處，我們

是沒有意見，但如果要用來做其他研究報告或提供其

他機構或人員，必須先獲得臺北市公車聯營管理委員會

同意。 

2. 自去年疫情開始起，臺北市公車營收大幅減少，業者

經營已經很困難，因此在公車評鑑來說，是否能在此

時不要要求業者過多的事項，避免增加業者的負擔。 

王中允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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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報告書第1-24頁中，行車肇事率指標陳述方式建議調

整為更容易閱讀理解。 

2. 報告書第4-81頁，業者有提報各項配合政府政策申請

項目，但有部分業者有申請但未符合，是否指標未說

明清楚導致。 

3. 在各公司的檢討項目中，建議可將公司投入成本和產

出結果連結起來，可提供各業者經營上之建議。 

評鑑單位 

1. 報告書中錯誤部分將依委員意見修正及增加補充說明，

另針對委員提出報告書中格式調整部分將與公運處進

行討論。 

2. 在報告書中第3-67頁及68頁，已有針對配合政府政策

個項目進行說明及註明須提供之佐證資料，如業者提

報未符合規定(如佐證資料不齊全)，則不予給分。 

公共運輸處 

每期評鑑辦理完成後，均會請「指標項目分數表現比

前期退步30%以上且低於各公司平均數」或「本期得

分為零分」之業者提出檢討改善報告。 

決    議： 

1. 111年第1期臺北市市區公車營運服務指標評鑑報告

（初稿）及307路單一路線評鑑報告（初稿）案原則

審查通過，請評鑑單位針對委員意見修正報告內容後

依契約提送修正稿。 

2. 公車評鑑已經做了非常多年，滿意度也都有90%以上，

希望能透過評鑑讓整體公車服務品質更好，所以報告

書中呈現整體性退步的部分請公運處與各業者商討如

何改善。 

3. 近2年受疫情影響，本市公車載客量大幅下降，業者

經營上確實也很困難，業者如有減班需求，請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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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最小的情況下提出減班申請，也請公運處儘速完

成審查作業。 

 

提案二 

案    由：修正本市市區公車營運服務指標評鑑部分指標內容。 

黃台生委員 

1. 我對於 A2指標修正有意見，從代表性和客觀性來說，

原來的公式比較合理。 

2. 環保局就排氣分級會這樣分類是為了減輕工作量，所

以合格就應該算是可以接受的，不合格才應該要扣分，

就新公式來看似乎是鼓勵業者買新車，另外電動公車

也有加分項目，不應該在此時增加業者負擔。 

吳繼虹委員 

1. 對於 A2指標修正，我和黃老師有一致的意見，如果未

來採用民眾申訴件數來算，是否能排除重複狀況之計

算。 

2. 就環保局新分級來看，新購五期及新購六期都視同優

級，但卻沒有良級，請問公運處是否有用新公式是算

過成績是否會降低過多？ 

黃玲瓏委員 

1. 是否有對民眾惡意投訴未正確設定車機狀況進行件數

統計分析。 

2. 購買電動公車如已有加分，如果 B3再計分，是否有重

複加分之狀況，或者是可以考量修改權重。 

藍武王委員 

1. A2指標建議還是維持原來計算方式。 

2. 電動公車沒有排氣，對環境來說是最好的狀況，另外

不管是優級車輛、新購六期或是新購五期車輛公車都

是柴油車，對環境還是有影響，所以我覺得優級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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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購六期或是新購五期車輛不應該和電動公車當作相

同的環保標準，就參考原來的公式，我認為優級車輛、

新購六期或是新購五期的車輛應該改為權重是0.7或是

更低，電動公車權重為1，至於黃老師說的合格標準則

是最低標準。另外就本指標來說，原本定義就是在評

估車輛對環境之影響，而非僅就排氣車輛來看，所以

仍建議將電動公車納入計分，至於柴油車仍應該打折

計分。 

王中允委員 

B3指標其實是在評估會排氣的車輛所造成之影響，所

以將沒有排氣的車輛放到指標中計算就毫無意義，另

外電動公車亦有加分項，所以我不建議將電動公車納

入公式中計算。 

邱子軒委員 

B4指標新公式是否會對單一重大事故影響分數程度降

低，另外不知道這樣計算是否會造成總件數提升。 

公共運輸處 

1. 會想修正 A2指標，除了希望能真實呈現民眾反映情況

外，亦可節省本處額外查核人力，才會建議計分方式

修改採用民眾申訴成案件數計算。 

2.  雖然目前各公車業者都必須購買電動車，但就目前既

有之車輛仍然有新購五期及新購六期車輛，而這些車

輛於免驗期間之後仍須做車輛排氣檢驗，始獲得分級

標章，另外本期評鑑報告已無良級車輛，是因為分級

已無該級別，所以如修改公式後分數差異不大。另外

電動公車雖有加分項目，但每輛車只能加0.25分，最

多加4期，總加分也有6分的限制。目前電動車比例不

高，如將優級車輛權重改為0.7，則各家業者最後實際

分數約為目前分數之70%，建議優級可暫時權重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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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等後續電動公車車輛數達到一定比率後再調降優

級車輛權重。 

評鑑單位 

電動公車雖然有加分指標，不過其加分僅限新購車輛，

而且有期數之限制，所以電動公車買了超過2年，就

無法加分，如在環保品質指標沒有計算，也會少了鼓

勵的作用，就評鑑單位立場是支持藍老師的建議，如

果會介意重複加分，可在環保品質計算中扣除新購電

動公車之車輛數。 

決    議： 

1. 「行車前確實開啟公車動態車機設備及設定正確路線」指

標維持原計分方式。 

2. 修正「環保品質」之次指標「排氣分級標章比率」計分方

式為 

 [
0.9∗(優級車輛數+新購五期車輛數+新購六期車輛數)+電動公車車輛數

公司所屬車輛數(包含電動公車)
] ×1 

 

3. 修正「行車肇事率」指標計分方式為下。 

(1) 各公司 l月份行車肇事率(X)計算： 

 

 

其中，Al為各公司第 l月份之行車肇事扣點總和； 

Rl為各公司第 l月份研究範圍內總行駛里程數(百萬公里)。 

(2) 各公司每月指標得分計算方式(原理如圖所示)： 

當 Xl ≦2，則 Yl = 15分； 

當 Xl ≧9，則 Yl = 0分； 



第 7 頁，共 9 頁 

當2< Xl <9，則 Yl = 15 −
15

7
(𝑋𝑙 − 2) 分。 

 

 

 

   B4指標分數計算示意圖 

其中，Xl為各公司每月行車肇事率，Yl為各公司每月指標得分。 

(3) 評鑑期間月平均分數則為指標之最後評分結果。 

B4 =
∑ 𝑌𝑙𝑙

𝐿
，𝑙 = 1,2, … , 𝐿 

其中，L＝評鑑期間月份數。 

4. 上述各項指標修正，自112年第1期實施。 

 

提案三 

案    由：審查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紅35路延長營運虧損

補貼里程案。 

藍武王委員 

建議本案由111年起實施，不溯及既往。 

邱子軒委員 

1. 同意藍武王委員建議，不溯及既往。 

2. 建議紅35路與紅55路路線進行整併，可減少營運虧損。 

3. 紅35路進校園有無申請中央補助？ 

公共運輸處 

紅35路進校園無申請中央補助。 

決    議： 

同意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申請紅35路延長營運虧損補助

里程1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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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案    由：審查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追補109年第1期、109

年第2期、110年第1期、110年第2期等4期營運虧損補

貼款案。 

大南客運 

本案係因承辦人替換致提報資料數字誤植，懇請委員

同意通過。 

藍武王委員 

各年度虧損補貼預算係由臺北市議會審議通過，另回

溯追補以前年度補貼款會影響其他業者當年度補貼款

金額，建議本案不同意回溯追補。 

邱子軒委員 

1. 本案係業者提報資料錯誤，倘追補以前年度補貼款，

可能造成其他業者照例辦理，建議不可開此前例，故

不同意本案。 

2. 請公共運輸處於審查階段可提醒業者復查所提資料之

正確性。 

決    議： 

不同意大南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小23路申請追補109年第1

期、109年第2期、110年第1期、110年第2期等4期補貼款。 

 

提案五 

案    由：審查111年臺北市聯營公車服務性路線營運虧損補貼及

皇家客運1717線營運虧損補貼審核報告案。 

余偉斌委員 

1. 111年本市公車虧損路線有158條，虧損金額達6億多元，

依規定中央負擔比例為3分之1，地方比例為3分之2，

北市府編列虧損補貼預算3億3,000萬元，中央補貼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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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1,300多萬元，合計補貼款僅3億4,000多萬元，此金

額已實行多年，不足數皆由業者自行負擔，往年或許

還可以，但近年遇到疫情，業者營收降幅巨大，業者

營運皆呈虧損狀態。 

2. 服務性路線補貼款列入運價審議公式減項，應該要重

新檢討。 

邱子軒委員 

建議公運處協助業者申請中央補貼計畫。 

陳學台召集人 

服務性路線補貼款列為運價公式減項，請公運處運價

審議列入討論。 

決    議： 

111年臺北市聯營公車服務性路線及皇家客運1717路營運虧

損補貼審核報告案，照案通過。 

參、 散會（12時20分） 


